
考试辅导:税收优惠形式有哪些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

，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67/2021_2022__E8_80_83_E

8_AF_95_E8_BE_85_E5_c46_167444.htm （一）减税 减税是对

纳税人按税法规定的税率计算的应纳税额给予减征一部分的

措施。国家在税收法规中规定减征，是为了给予某些纳税人

以鼓励和支持。税收减征都是按税法规定进行的。 税收减征

的具体办法有两种，一是比例减征法，即按计算出来的应纳

税额减征一定比例。例如，我国税法规定，在经济特区设立

的从事服务性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超

过500万美元，经营期10年以上的，可以从获利年度开始，第

一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二年至第三年减半征税。二是减率

减征法，即用减低税率的办法来体现减征税额。如我国税法

规定，对在经济特区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经营的外国企业

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免税 免税是对

纳税人按税法规定应纳的税额不予征收，也是鼓励某些纳税

人或某些特定行为的一种措施。例如，我国税法规定，农业

生产单位和个人销售自产初级农业产品，可以免征增值税。 

免税与免征额不同，所谓免征额是指从征税对象中扣除的免

予征税的数额。征税对象小于免征额时，不征税；超过免征

额时，只就超过部分征税。免征额不属于税收优惠，它对所

有人都是一样的，不对谁形成优惠，是构成税收制度的一个

要素。 免税与起征点也不同，起征点是对征税对象应当征税

的数量界限。征税对象达不到起征点的不征税，达到并超过

起征点，按全部数额征税。例如，我国现行营业税条例规定

，按期纳税的，起征点为月营业200元至800元；按照次征收



的，起征点为每次日营业额50元。各地可以根据本地的情况

确定本地区的起征点。不超过起征点的不课税，超过起征点

的，就营业额的全额课征，不会从全额中扣除起征点。起征

点看起来似乎是一种税收优惠，但实际上，是为了照顾应税

收入较少的纳税人，其目的是为了使税收政策符合合理负担

的原则，起征点也是税收制度的组成部分。 （三）出口退税 

出口退税指税务部门根据税法规定，对出口企业已出口商品

原来所承担的流转税予以退还的措施。其目的是为了鼓励出

口。纳税人出口适用税率为零的货物，向海关办理出口手续

后，凭出口报关单等凭证，可以按月向税务机关办理该项货

物的退税。 （四）先征后退 先征后退是先依据税法，将纳税

人应缴的税款征收上来，再由财政部门予以全额或部分返还

的措施。例如，1994年税制改革后，曾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

流转税超税负返还，即先根据统一的流转税法规对其征税，

然后再返还其在新流转税制下的税负超过原流转税制下税负

的差额。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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